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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  

1.  序言部分和条款草案案文  

 1.  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二读通过的序言部分和条款草案案文载录如下。  

跨界含水层法  

 ……  

 意识到全世界所有地区维持生命的地下水资源对人类的重要性，  

 铭记《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款(子 )项，其中规定大会应发动研究，并作

成建议，以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  

 回顾大会 1962 年 12 月 14 日关于对自然资源之永久主权的第 1803(XVII)号决

议，  

 重申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中通过的原则和建议，  

 考虑到对淡水的需求不断增长和需要保护地下水资源，  

 铭记含水层易受污染造成的问题，  

 确信在促进最佳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水资源方面，必须确保为当代和子孙后代开

发、利用、保持、管理和保护地下水资源，  

 申明该领域国际合作和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强调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状况，  

 认识到促进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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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导  言 

第  1 条  

范   围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  

(a) 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利用；  

(b) 对此种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具有影响或可能产生影响的其他活动；和  

(c) 此种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保护、保全和管理措施。  

第  2 条  

用   语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含水层”系指位于透水性较弱的地层之上的渗透性含水地质构造以

及该地质构造饱和带所含之水；  

(b) “含水层系统”系指水力上相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含水层；  

(c) “跨界含水层”或“跨界含水层系统”分别系指其组成部分位于不同

国家的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  

(d) “含水层国”系指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任何组成部分位于其领

土内的国家；  

(e) “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利用”包括提取水、热能和矿物，及储

存和处理任何物质；  

(f) “有补给含水层”系指得到同期相当补给水量的含水层；  

(g) “补给区”系指向含水层供水的区域，包括雨水汇集区域以及雨水从

地面流入或通过土壤渗入含水层的区域；  

(h) “排泄区”系指含水层的水流向诸如水道、湖泊、绿洲、湿地或海洋

等出口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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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一般原则 

第  3 条  

含水层国的主权  

 每一含水层国对位于其领土范围内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之部分拥有主权。

含水层国应按照国际法和本条款草案行使主权。  

第  4 条  

公平合理利用  

 含水层国应按照下述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利用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  

(a) 含水层国应以符合相关含水层诸国公平合理从中获益的方式利用跨界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  

(b) 含水层国应谋求从含水层水的利用中获取最大长期惠益；  

(c) 含水层国应基于含水层国目前和将来的需要及替代水源的考虑，单独

或联合制定全面利用规划；  

(d) 含水层国对于有补给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利用程度不应妨碍其

持续发挥有效作用。  

第  5 条  

与公平合理利用相关的因素  

 1.  依照第 4 条草案所述的公平合理方式利用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须考

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包括：  

(a) 每个含水层国依赖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生活的人口；  

(b) 有关含水层国目前和未来的社会、经济及其他需要；  

(c)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自然特性；  

(d) 对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形成和水补给所起的作用；  

(e)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现有和潜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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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一个含水层国利用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对其他相关含水层国的实际和

潜在影响；  

(g) 对于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某一现有和已规划的用途，是否存在替代

办法；  

(h) 对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开发、保护和养护，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措施

的代价；  

(i)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在有关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2.  对每个因素的权衡，应根据该因素对特定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重要

性与其他相关因素的重要性相比较而定。在确定何谓公平合理利用时，应综合考

虑所有相关因素，并根据所有因素得出结论。但是，在权衡对跨界含水层或含水

层系统的不同类别用途时，应该特别重视人类的基本需要。  

第  6 条  

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  

 1.  含水层国在本国领土内使用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时，应采取一切妥善

措施，防止对其他含水层国或排泄区位于其境内的其他国家造成重大损害。  

 2.  含水层国在从事利用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以外的活动、但对该跨界含

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具有或可能具有影响时，应采取一切妥善措施，防止通过该含

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对其他含水层国或排泄区位于其境内的其他国家造成重大损

害。  

 3.  如果仍对其他含水层国或排泄区位于其境内的其他国家造成重大损害，其

活动造成损害的含水层国对第 4 条和第 5 条草案的规定予以应有注意，应同受影

响国协商，采取一切妥善应对措施，消除或减轻这种损害。  

第  7 条  

一般合作义务  

 1.  含水层国应在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可持续发展、互利和善意的基础上进

行合作，使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得到公平合理利用和适当保护。  

 2.  为了第 1 款的目的，含水层国应设立联合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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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条  

数据和资料的定期交流  

 1.  根据第 7 条草案，含水层国应定期交流关于其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状

况的现成数据和资料，特别是地质、水文地质、水文、气象和生态性质的数据和

资料和与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水文化学有关的数据和资料，以及相关的预报。  

 2.  在对一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性质和范围不完全掌握的情况下，有关

含水层国应根据现行的做法和标准，尽力收集和提供有关此一含水层或含水层系

统的更完整的数据和资料。它们应单独或共同，并酌情协同或通过国际组织，采

取这种行动。  

 3.  如果一含水层国请求另一含水层国提供关于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非现成

数据和资料，后者应尽力满足请求。被请求国可附带条件，要求请求国支付收集

和酌情处理这种数据或资料的合理费用。  

 4.  含水层国应酌情尽力收集和处理这种数据和资料，以便于获取数据和资料

的其他含水层国予以利用。  

第  9[19] 条  

双边和区域协定和安排  

 为了管理一个特定的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目的，鼓励含水层国相互达成

双边或区域协定或安排。它们可就整个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或其中任何部分或某

一特定工程、项目或利用达成此种协定或安排，除非此种协定或安排在未经其明

示同意的情况下，对一个或多个其他含水层国利用该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水资

源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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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保护、保全和管理 

第  10[9] 条  

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保全  

 含水层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和保全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内的、或

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包括采取措施以确保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所保留的水以及

经排泄区排出的水的质量和数量足以保护和保全这类生态系统。  

第  11[10] 条  

补给区和排泄区  

 1.  含水层国应查明其境内存在的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补给区和排泄

区，并应采取妥善措施，以防止和最大限度减少对补给和排泄过程的有害影响。  

 2.  补给区或排泄区全部或部分位于其境内，而相对于有关含水层或含水层系

统而言不属于含水层国的所有国家，应与含水层国合作，以保护该含水层或含水

层系统和相关的生态系统。  

第  12[11] 条  

防止、减少和控制污染  

 含水层国应单独，并在适当情况下，共同防止、减少和控制可能给其他含水层

国造成重大损害，包括通过补水过程，对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污染。鉴于

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性质和范围并不确定并且易受污染，含水层国应采取

审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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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12] 条  

监   测  

 1.  含水层国应监测其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只要有可能，含水层国应与

其他有关含水层国联合开展监测活动，凡妥当时应与胜任的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尚若无法以联合方式开展监测活动，含水层国应相互交流监测所得数据。  

 2.  含水层国应使用商定的或统一的标准和方法监测其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

统。它们应根据一个商定的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概念模式，确定须监测的重要

参数。这些参数应包括第 8 条第 1 款草案所列的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状况参

数，以及含水层和含水层系统的利用情况参数。  

第  14[13] 条  

管   理  

 含水层国应制订并执行规划，妥当管理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含水层国应

根据它们中任何一国的请求，就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管理进行协商。应酌

情建立联合管理机制。  

第  15[14] 条  

既定活动  

 1.  若一国有合理理由认为，其境内某项既定活动可能对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

系统造成影响，并因而可能对另一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该国应在切实可行的情

况下，对此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  

 2.  一国在实施或允许实施可能影响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因而可能对另

一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既定活动之前，应将此事及时通知该国。在发出此种通

知时应附上现有的技术数据和资料，包括任何环境影响评估，使被通知国能够评

价既定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  

 3.  若通知国和被通知国对既定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持有异议，双方应进行协

商，并在必要时进行谈判，以期公平解决这种情况。它们可利用独立的事实调查

机构对既定活动的影响作出公正评估。  



    A/CN.4/L.731/Add.1 
    page 9 

第四部分 
杂项规定 

第  16[15] 条  

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  

 各国应直接或通过胜任的国际组织，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教育、法律及

其他合作，以保护和管理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此类合作除其他外应包括：  

(a) 加强其在科学、技术和法律领域的能力建设；  

(b) 便利其参加相关国际项目；  

(c) 向其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设施；  

(d) 提高其制造这种设备的能力；  

(e) 为研究、监测、教育和其他项目提供咨询意见并发展这方面的设施；  

(f) 为最大限度减少重大活动对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有害影响提供

咨询意见并发展这方面的设施；  

(g) 为编写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提供咨询意见；  

(h) 支持发展中国家相互交流技术知识和经验，以期增强它们在管理跨界

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方面的合作。  

第  17[16] 条  

紧急情况  

 1.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紧急情况”系指由自然原因或人类行为突然引发

的影响到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并给含水层国或其他国家造成严重损害的紧迫

威胁的情况。  

 2.  在其领土内引发紧急情况的国家应：  

(a) 毫不迟延并以现有的最快方式，将此一紧急情况通知其他潜在受影响

的国家及主管国际组织；  

(b) 与潜在受影响的国家合作，并酌情与主管国际组织合作，立即视情况

需要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预防、减轻和消除紧急情况的任何有

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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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倘若紧急情况对人类基本需要构成威胁，尽管有第 4 条和第 6 条草案的规

定，含水层国可以在严格必要限度内，采取措施满足这类需要。  

 4.  各国应向受紧急情况影响的其他国家提供科学、技术、后勤及其他方面的

合作。合作可包括协调处理紧急情况的国际行动和通信，提供应急人员、应急设

备和物资、科技专业知识和人道主义援助。  

第  18[17] 条  

武装冲突期间的保护  

 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及有关设备、设施和其他工程应享有适用于国际性和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所给予的保护，并且不得以违反这些原则

和规则的方式加以使用。  

第  19[18] 条  

对国防或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和资料  

 本条款草案无任何规定责成一国提供对其国防或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或资

料。尽管如此，该国应同其他国家善意合作，视情况可能尽量提供资料。  

 
 

--  --  --  --  -- 


